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承担全县智慧文旅建设的组织实施，承担全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数据建设工作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工作

	事项依据
	《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沂机关编﹝2021﹞22号）第四条（三）；第五条（四）市场服务科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市场服务科

	
	配合科室
	综合科、资源开发科、产业发展科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郑丽丽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52301

	服务能力
	依托市“淄博云旅游”、“淄博文旅云”平台开展数字文旅及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智慧化、智能化云服务，实现与省“好客山东 云游齐鲁”平台对接 。利用市、县大数据库搭建具有文旅管理和服务功能的智慧旅游平台，做好指导全县旅游景区及旅游新业态建设的服务保障工作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智慧文旅建设、文化和旅游大数据建设、

公共数字文化工程
智慧文旅建设事项服务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
智慧文旅建设、文化和旅游大数据建设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

二、服务内容

    承担全县智慧文旅建设的组织实施，承担全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数据建设工作。

三、办理依据、办理要求

（一）办理依据

《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沂机关编﹝2021﹞22号）第四条（三）；第五条（四）市场服务科。

（二）办理要求

    根据业务要求，按时提报。

四、所需材料

文旅企业根据办理业务自行准备。

五、工作流程（服务流程）

（一）申请

由文旅企业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受理

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根据文旅企业的申请，与市文化和旅游局沟通、添加相关信息。

（三）办理

市文化和旅游局审核通过后，办理具体业务。

六、工作地点

    网上办理。

七、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
    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午8：30—12：00，下午13：30—17：00

    办理时限：30日内办结。
八、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
    不收费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 郑丽丽      职务：市场服务科副科长
联系方式：0533-3252301
